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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廣告，算是「廣告不實」？

⽂:張學昌（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2-12-09

本⽂

從房產到⽇常⽤品，都常⾒誇⼤其詞的廣告，例如建案標榜「全新設備泳池」，結果只是景觀⽔池；收納箱標
榜「100L超級⼤容量」，結果實際⼤⼩根本不⾜。到底怎樣的廣告，算是「廣告不實」呢？（⾒圖1）

圖1 被廣告不實欺騙該怎麼辦？
資料來源：張學昌 / 繪圖：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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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不實的定義

依照公平交易法第21條[1]，廣告不實是指業者在商品或廣告上進⾏「虛偽不實」或「引⼈錯誤」的表⽰，⽽
且這些不實或錯誤，與消費者在決定「要不要買這個商品」有重要的關聯。

例如，收納箱的功能是收藏物品，因此「容量」就是決定「要不要買這個商品」的重要參考標準，如果容量實
際上不到70L，廣告中卻標榜有100L的容量，引起⼤眾錯誤的認知或決定，就是⼀種廣告不實[2]。

⼆、造假、引⼈誤會，都屬於廣告不實

廣告不實，我們⼀般聯想到的是「造假」，例如臺灣⾃產的咖啡⾖，卻標榜來⾃⾮洲肯亞進⼝。

即便沒有造假，若是引起別⼈的誤會、錯誤聯想，也算是廣告不實[3]。例如某產品標榜⾃⼰是「網路搜尋第⼀
名」，但並沒有說清楚是⽤什麼關鍵字搜尋、在什麼時間點搜尋、有沒有事前做過完整的搜尋檢驗，卻仍以搜
尋第⼀名作為廣告，讓⼈誤會該產品仍是蟬聯寶座、銷售冠軍⽽有相當的品質，可能構成廣告不實[4]。

要判斷是不是廣告不實，我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簡稱公平會）認為，要依據個案進⾏綜合判斷，⽽判斷的標
準包含[5]：

1. 

依照普通⼈的眼光來觀察
2. 

廣告有沒有⽤特別顯著、對⽐的⽅式來突顯涉嫌不實的內容
3. 

整體觀察（例如個別資訊正確，但整個廣告看起來卻不實）
4. 

廣告的排版、字體與位置
5. 

有沒有未標明的限制、期限（例如產品的使⽤期限、使⽤條件）
6. 

是否有解釋空間
7. 

廣告與實際情況的差異程度



簡單來說，我們以是否造假、是否引起誤會當作廣告不實的基礎判斷標準，但到底有沒有構成廣告不實，還需
要參考個案的其他事實才能做最後決定。

三、廣告不實的實際案例

（⼀）房產的不實廣告

最常⾒的廣告不實，莫過於「房產」的廣告了，尤其是預售屋，在房⼦還沒蓋起來以前，建商為了銷售，可能
會做出各種不實廣告。

例如，某建商在他的建案廣告裡標榜給予「家的溫暖」、「讓居所隨著你的⽣活進化」，偏偏這建案的案址坐
落分區為「商業區」，也就是只能供⼀般商業使⽤，不能作為住宅使⽤。建商雖然主張⾃⼰在廣告內沒有提到
「住宅」、「居住」等字眼，但公平會認為從整體廣告看來，明顯會讓⼈誤認是住宅，判定該建商有廣告不實
⽽開罰[6]。

（⼆）利⽤「買關鍵字」的⼿法不實投放廣告

⽽另⼀種新興的廣告不實，就是「買關鍵字」，明明他沒有的東⻄，卻放了⼀堆關鍵字讓⼈以為他有。

例如，某寢具業者B在網路上購買其他知名業者產品名稱「A款式電動床」的關鍵字，讓消費者在搜尋A款式電
動床的時候，都會同時搜尋到買關鍵字的寢具業者B，讓⼈誤以為他們有在銷售A款式電動床⽽前往消費。公
平會認為這種廣告投放⼿法也有不實，判處業者罰鍰，法院也認同公平會對業者的處罰[7]。

四、廣告不實跟詐欺⼀樣嗎？

講到不實，許多⼈都會聯想到刑法的詐欺[8]。確實，廣告不實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種詐欺（造假），但就像上
⾯說的，廣告不實還包含⼀種「引⼈錯誤」的類型，也就是業者可能沒有造假，但他讓⼈有錯誤的聯想因此產
⽣消費動機，在這種情形，可能就不符合詐欺的條件。

簡單來說，廣告不實不⼀定構成詐欺。 

五、受廣告不實所害，該怎麼辦？ 

8. 

對消費者的影響度
9. 

對競爭對⼿的影響度



（⼀）檢舉

假如還沒消費，但是已經看到業者有不實廣告的話，可以趕緊向公平會提出檢舉[9]，依照公平交易法第42

條，公平會可以限期改正並處以5萬〜2,500萬元的罰鍰[10]，藉此保障⾃⼰與其他⼈的消費權益。

（⼆）提起訴訟請求賠償

如果已經消費了才知道上當，除了檢舉違法以外，也可以向業者提出賠償的訴訟。依照公平交易法第30條規
定[11]，違反廣告不實規定的業者，要對消費者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不僅如此，只要能證明業者有故意廣告不實，依照公平交易法第31條[12]，法官最⾼可以酌情判處3倍的賠償
額，消費者也可以請求依照業者的獲利來計算賠償額，讓消費者能有較輕鬆的舉證空間，也有嚇阻業者不法的
效果。 

打擊不法是政府的責任，但最直接⾯對不肖業者的仍舊是消費者。

如果你也發現廣告不實的業者，請不吝記錄並向公平會提出檢舉，擔任最佳助攻⼿，保障⾃⼰消費權益，也保
障臺灣的消費環境！

註腳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4項「

I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法，對於與商品相關⽽⾜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錯誤之表⽰或表徵。
II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法、製
造⽇期、有效期限、使⽤⽅法、⽤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者、加⼯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
III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錯誤表⽰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
IV 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之。」

[1]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108030號處分書：「被處分⼈107年5⽉⾄7⽉於松果購物網銷售案關商品，廣
告刊載『95L』及『容量：（約）100L(±5%)』，予 ⼈印象為案關商品容納物品之內部空間⼤⼩可達95
公升或介於95公升⾄105公升。惟據被處分⼈提供之測量資料， 案關商品計⼊⻑度、寬度等誤差後之內
部空間⼤⼩僅介於58公升⾄70公升。是被處分⼈於系爭廣告刊載與實際容量差距甚⼤之上開表⽰，⾜以
引起⼀般⼤眾對案關商品之品質產⽣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2]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六、本法第⼆⼗⼀條所稱引⼈錯誤
，係指表⽰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有引起⼀般或相關⼤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3]

   原處分書是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108024號處分書，但廠商收到處分書後，不服提起⾏政訴訟，⽬前
仍在審理中。

[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50002&flno=21
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151609b7-2a4a-4ced-84c1-f11b10aa8759.pdf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13937
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b84dc10c-19a3-4db1-9dc8-723780f3033e.pdf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七、判斷虛偽不實或引⼈錯誤之表
⽰或表徵應考量因素如下：
(⼀)表⽰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普通注意⼒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錯誤之情事。
(⼆)表⽰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或特別顯著⽅式為之，⽽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
之主要因素者，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判定。
(三)表⽰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錯誤認知或決
定之虞者，即屬引⼈錯誤。
(四)表⽰或表徵有關之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排版、位置及字體⼤⼩顯不成⽐例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
對⼈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五)表⽰或表徵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六)表⽰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中⼀義為真者，即無不實。但其引⼈錯誤之意圖明顯者
，不在此限。
(七)表⽰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表⽰或表徵之內容是否⾜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九)表⽰或表徵之內容對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經濟利益之影響。」

[5]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108059號處分書：「被處分⼈銷售甲○○建案，於臉書粉絲專⾴廣 告對於使⽤
分區為商業區之建案使⽤⼀般住宅⽤語，就⾜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途為虛偽不實及引⼈錯誤之
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108026號處分書。這個處分後續的⾏政訴訟可以參考臺灣臺北地⽅法院108年
度簡字第194號⾏政訴訟判決：「原告委託⿍尖公司向Google搜尋引擎網站購買關鍵字廣告時，因所選
擇關鍵字廣告包含『古洛奇』、『古洛奇電動床』、『古洛奇電動床墊』、『德國古洛奇』在內，致使廣
告呈現結果攀附於古洛奇公司使⽤之『古洛奇』商標，⾜令網路使⽤者產⽣原告所經營舒適睡眠館有銷售
古洛奇品牌各式電動床墊之錯誤認知，進⽽點擊前往原告網站瀏覽，核屬就與商品相關⽽⾜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引⼈錯誤之表⽰，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 項之違反。」

[7]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8]

   公平交易委員會（n.d.），《服務信箱》。
不過有⼀些不實廣告的案件並不是由公平會處理，例如藥品的不實廣告由衛⽣福利部處理、證券期貨的不
實廣告則由⾦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等。由其他機關處理的不實廣告類型，可以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6），《不實廣告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表》。

[9]

   公平交易法第42條：「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條、第⼆⼗三條⾄第⼆⼗五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改正其⾏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
、改正其⾏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改正其⾏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
新臺幣⼗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停⽌、改正其⾏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10]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13937
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ba63c0aa-bda7-4884-9987-0b11a7941546.pdf
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on/396526ac-e394-4ed1-9d77-a2ceb36bc5fa.pdf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A,108%252c%25e7%25b0%25a1%252c194%252c20191204%252c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39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mailbox/notice.aspx?mid=1057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40&docid=1198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50002&flno=42


延伸閱讀
洪瑄憶（2021），《廣告不實會涉及什麼⺠事責任？》。

標籤
 廣告不實，不實廣告，廣告，虛偽，錯誤

   公平交易法第30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1]

   公平交易法第31條：「
I 法院因前條被害⼈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
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II 侵害⼈如因侵害⾏為受有利益者，被害⼈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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